
股票简称
：

实益达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７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６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７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报告》，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以及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６

、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０９

年度使用和存放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８

、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领取津贴情况的议案；

９

、关于董事陈亚妹女士、乔昕先生、陈熙亚先生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１０

、关于董事宋东红先生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１１

、关于董事吕昌荣先生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１２

、关于监事薪酬领取情况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情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表决方式：书面表决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五）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姜帆、李辉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邮编：

５１８１３１

２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

附件：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参加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参加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于此次会议所审议议案，本公司（本人）表示如下意见：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摘要》

《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募集资金

２００９

年度使用和存放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领取津贴情况的议案

关于董事陈亚妹女士、乔昕先生、陈熙亚先生领取薪酬情况

的议案

关于董事宋东红先生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董事吕昌荣先生领取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监事薪酬领取情况的议案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14

201 0

年
5

月
1 5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

00234 6� � � �

证券简称
：

柘中建设 公告编号
：

201 0- 1 4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30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奉贤浦卫公路

50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仁军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0

，

002

，

10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4.0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0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5

、审议通过《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特别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

，

002

，

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徐根生先生、赵德强先生和匡志平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公司三位独立董

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的全文已经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34 6� �

证券简称
：

柘中建设公告编号
：

201 0- 1 5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下午在公司

106

会议室举行，董事长陆仁军主持了会议。 公司应到董事

九名，实到董事九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原经营范围中的

"

水泥批发、零售

"

变更为

"

建材批发、零售

"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

）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3

）审议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了《年报信息披露差错追究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5

）审议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6

）审议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

；同时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234 6� �

证券简称
：

柘中建设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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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2010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三）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

（四）会议地点：上海奉贤区浦卫公路

50

号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 截止

2010

年

5

月

24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

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0

年

5

月

27

日

(

星期四

)

和

5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

00-11

：

00

；下午

15

：

00-17

：

00

。

(

二

)

登记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

50

号公司行政部

(

三

)

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

、个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

。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

真后电话确认。

(

四

)

其他事项

1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

、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

、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

50

号公司行政部

邮政编码：

20140

联 系 人：徐华梁

联系电话：

021-57403737

联系传真：

021-57401222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17 日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盖章

/

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盖章

/

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000557 �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银广夏 公告编号
：

201 0- 01 7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及《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未获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议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00

2

、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7

日

3

、 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宁安大街

108

号本公司会议室

4

、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 会议主持人：董事局主席朱关湖

6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7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

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人（代表

9

名股东），持

有和代表股份为

17,249,6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6,133,996

股的

2.51%

；

2

、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会议；

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于富生、刘俊彦（委托于富生独立董事）、杨益军向本次股东大会报告了

2009

年度履行职责

情况（详见

2010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议案审议情况

1

、 《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340,86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5.16 %

），

3,324,148

反对

(

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9.27%)

，

9,584,6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5.56%

），审议未通过。

2

、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491,64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0.24 %

），

4,173,362

股反对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4.19%)

，

9,584,60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5.56%

）， 审议未通

过。

3

、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3,925,46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0.73%

），

3,324,148

股反对（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9.27%

），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4

、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3,925,46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0.73%

），

3,324,148

股反对（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9.27%

），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009

年底，公司净利润为

184,479,678.8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4,650,895.82

元，未分

配利润为

-1,631,330,642.58

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742,971,309.67

元。鉴于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亏损较大，公

司

2009

年度税后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5

、《

2009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13,925,46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0.73%

），

3,324,148

股反对（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9.27%

），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925,46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0.73%

），

3,324,148

股反对（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9.27%

），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的决议和推荐意见， 同意公司董事局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支付该所的财务审计费用不超过

45

万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陈应宁、金荣

3

、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 《关于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等

6

个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根据投票统计结果，上述议案中《关于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和《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未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经验证，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夏（银川）实业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永证字

(2010)

第

30

号

致：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有关法律法规

"

）及《广夏（银川）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本所接受贵公司董事会的聘请，指派律师出席银

川（广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贵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

"

公告

"

）。 通知中载明了会议举行的时间、地点、出席对象

等事项。

2

、 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00

在银川市宁安大街

10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各股东，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事项，对审议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名，持有

表决权股数

17,249,6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出席了股东大会。

经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 《关于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等

6

个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根据投票统计结果，上述议案中《关于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和《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未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经验证，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夏（银川）实业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陈应宁

金 荣

2010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0626� � � � � � � � �

证券简称
：

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

201 0- 01 2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20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

10

：

00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台宾馆会议室召开了

2009

年度股

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刘福堂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9,594,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202,500,000

股的

64.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1

、

2009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29,594,3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9,594,3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9,594,3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负数， 公司

2009

年度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00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129,594,3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

129,594,3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6

、通过银行向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8500

万元，由浙江远大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信

用担保，委托贷款期限为

1

年，年利率

4%

。

表决情况：同意

129,594,3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华、曾金峰。

3.

结论意见：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关于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332� � � � � � � �

证券简称
：

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

201 0- 02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14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

10

股派

2.70

元）；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20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0

年

5

月

2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0

年

5

月

2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仙居县仙药路

1

号（邮编：

317300

）

咨询机构：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南 陈伟萍

咨询联系电话：

0576-87731138

传真：

0576-87731138

六、备查文件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5�月 15�日

股票简称
：

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

6004 98� � � �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06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在武汉市洪

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烽火科技大厦四楼一号会议厅召开。

8

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数

257,288,37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8.24%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童国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委托副董事长鲁国庆先生代为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议程，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

257,288,3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

了该议案。

2

、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

257,288,3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

了该议案。

3

、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会议以

257,288,3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

了该议案。

4

、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

257,288,3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

了该议案。

5

、 审议通过《

200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

148,862,937.60

元。 拟定

2009

年度

分配方案为：提取

10%

法定公积金，计

14,886,293.76

元；不提取任意公积金；扣除已实施

2008

年度现金分

红方案派现

61,500,000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

195,174,444.17

元。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4,18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会议以

252,788,2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450010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5%

，通过了该议案。

6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在该议案表决时予以回避。 会议以

9,840,626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了该议案。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以

257,288,3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

了该议案。

8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会议以

257,288,37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

了该议案。

公司

2009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见

4

月

2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鲁黎、周迪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14 日

股票简称
：

SS T

华新 股票代码
：

00001 0�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20

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完整
、

准确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亦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华美大厦五楼

530

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严立虎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数

69,204,5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47,017,448

股的

47.07％

。

2

、社会公众股东出席情况

无社会公众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业务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204,530

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律师姓名：张清伟、张慧丽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内容以及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4

、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21 1 0� � �

证券简称
：

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

201 0－01 9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三钢集团

"

）通知，近日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安集团

"

）与福建省安溪荣德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荣德矿业

"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三钢集团

0.9946%

股权转让给荣德矿业。 本次股

权转让后，三钢集团的股东变为由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4.4906%

）、三安集团（持股

4.5148%

）和荣德矿业（持股

0.9946%

）三家构成。 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办理完毕。三钢集团的股东变化后，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

未发生变化，仍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化前，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产权与控制关系图：

变化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产权与控制关系图：

荣德矿业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15

日，在福建省安溪县工商局登记注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524100007238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杨景队出资

1710

万元，占

95%

的股权；汪水泉出资

90

万元，占

5%

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铁矿产品、硫铁矿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自

2003

年

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

月

14

日，住所为安溪

县感德镇新德路

29

号，法定代表人为汪水泉。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十四日


